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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司《关于下达2000年度电力行业标准

制、修定计划项目的通知》（电力[2000]70号文）下达的《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

条件》制定标准项目进行的。 

DL/T848《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本次发布以下5个部分： 

——第1部分：直流高压发生器； 

——第2部分：工频高压试验装置； 

——第3部分：无局放试验变压器； 

——第4部分：三倍频试验变压器装置； 

——第5部分：冲击电压发生器。 

本部分为DL/T848《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的第5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为A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高压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武汉高压研究所、江苏雷宇高电压设备有限公司、重庆电力

试验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迎建、蔡崇积、张炳生、魏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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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5部分：冲击电压发生器 

1  范围 

DL/T848的本部分规定了冲击电压发生器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的产品分类、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额定电压为300kV~4700kV，额定能量为5kJ~480kJ的冲击电压发

生器装置的制造、使用的维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DL/T848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

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第1部分：一般试验要求 EQV IEC 60060-1：

1989 

GB/T 16927.2  高电压试验技术。第2部分：测量系统 EQV IEC 60060-2：1994 

GB/ 16896.1  高电压冲击试验用数字记录仪  第1部分：对数字记录仪的要求 

EQV IEC 61083-1：1991 

JB/T 9641  试验变压器 

3  产品分类 

3.1  结构型式 

冲击电压发生器按使用方式可分为户外式、户内固定式和户内移动式三种，一

般采用绝缘支撑塔式结构。 

 3.2  型号编制方法 



 4 

 

4  技术要求 

4.1  正常使用条件 

装置的正常使用条件如下： 

a）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b）环境温度：-10℃~+40℃； 

c）环境湿度：相对湿度不大于85%（25℃）； 

d）安装场所：安装场所应无严重影响发生器绝缘的腐蚀性气体、蒸气、化学性

沉积灰尘、污秽及其他爆炸介质或严重振动的场所； 

e）安装运行场所接地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应不超过0.5Ω，冲击电压发生器应

就近接地，接地引线应尽可能短和粗。 

4.2  运行时间 

在2/3额定电压以上每3min放电一次，在2/3额定电压以下每2min放电一次，可

连续运行。加压次数和充电速度按JB/T 9641中的规定。 

4.3  绝缘部件和电阻 

装置的绝缘支柱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 

装置的绝缘件和电阻应满足绝缘距离的要求。冲击电压发生器全套设各在其额

定电压下充放电3次后，应达到以下要求： 

a）所有绝缘件发热正常，应无泄漏、无闪络自放电现象； 

b）所有充电保护电阻发热正常，电阻阻值无明显变化； 

c）雷电波和操作波波头电阻和波尾电阻应无沿面闪络现象，电阻阻值无明显的

变化。 

装置应配各不同阻值的波头电阻和波尾电阻，以满足产生不同波形的需要，其

种类和数量由供需双方商定。 

设计序号，由生产厂家自行定义 

分类标识，W—户外式、G—户内固定式、Y—户内移动式 

标称能量（KJ） 

标称电压（KV） 

冲击电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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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输出电压波形 

4.4.1  雷电冲击电压波形 

标准雷电冲击电压输出电压波形应符合GB/T 16927.1的规定： 

a）波前时间1.2µs，允许偏差±30%； 

b）半峰值时间50µs，允许偏差±20%， 

c）峰值允许偏差±3%。 

4.4.2  标准雷电冲击截波波形 

标准雷电冲击截波波形应特合GB/T 16927.1的规定： 

a）截断时间：2µs~5µs； 

b）过零系数约25%。 

4.4.3  操作冲击电压输出波形 

标准操作冲击电压输出波形应符合GB/T l6927.1的规定： 

a）波前时间250µs，允许偏差±20%； 

b）半峰值时间2500µs，允许偏差±60%； 

c）峰值允许偏差：±3%。 

4.4.4  标准波形测定 

冲击电压发生器标准波形测定应按GB/T16927.1的要求进行。 

4.5  电压利用系数 

4.5.1  雷电冲击 

正负极性雷电冲击波在空载和所要求的负载情况下，电压利用系数应不小于

85%。 

4.5.  2操作冲击 

正负极性操作冲击波在空载和所要求的负载情况下，电压利用系数应不小于

75%。 

4.6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 

4.6.1  一般要求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一般要求： 

a）应有明显的接地符号或标明接地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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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有袖浸部件应无渗油现象； 

c）外表应涂漆保护，应无明显损伤； 

d）防晕屏蔽罩结构合理，安装方便； 

e）充电电压测量误差应小于1%； 

f）应具备电容器自动接地保护装置； 

9）对周围物体要有足够的绝缘距离。 

4.6.2  机械强度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的机械强度除应满足设备本身所要求的机械强度外，还应

考虑地震、大风等因素对冲击发生器本体的影响。 

4.6.3  绝缘强度 

冲击电压发生器所用的绝缘材料应选用符合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要求的绝缘材

料，本体的绝缘强度应满足整个冲击电压发生器系统的绝缘要求。 

4.6.4  同步性能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第一级点火球隙采用双边异极性点火，其他球隙均采用三

电极点火方式。保证无拒动、误动，不同步率应不大于5%。 

4.7  截断波装置 

截断波装置一般要求： 

a）在外加触发电压下，截断波装置应无误动和拒动，不同步率应不大于5%； 

b）动作范围应不小于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输出电压的30%~50%； 

c）分散性应不大于±10%。 

4.8  控制系统与测量装置 

4.8.1  控制系统 

装置的所有电气及机械操作均应在控制台上进行，并要求： 

a）手动、自动控制的所有按钮功能齐全、准确； 

b）指示灯应显示准确，无误动作； 

c）控制台应具有良好的接地点； 

d）当充电电压大于设定电压10%时，过压保护装置应100%动作； 

e）当充电电流超过设定电流值时，过流保护装置应100%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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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触发点火装置应100%动作可靠； 

9）自动接地保护装置在任何情况下应100的动作并可靠接地； 

h）各级点火球隙可根据预置的基准电压自动调节到充电电压相对应的距离，保

证点火球隙能够可靠动作。 

4.8.2  预置充电电压 

实际充电电压与预置充电电压的相对偏差不大于±1%。 

4.8.3  抗干扰性能 

测量和控制系统应有很好的抗干扰能力，在80%的额定输出电压下，棒板间隙

发生闪络3次，测量系统应满足GB/T 16927.2—1997中5.5.4条的要求，控制系统应不

出现“死机”或任何故障。 

4.8.4  测量系统 

冲击电压发生器的测量系统应满足GB/T 16927.2和GB/T 16896.1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常规试验 

装置的外观及回路接线检查、控制系统各项功能检查、绝缘件检查和电阻阻值

测定均为常规试验项目，采用目测、手感和手工操作的综合方法进行，绝缘件的绝

缘电阻及电阻阻值的测量可采用相应的仪表测量。 

5.2  同步性能试验 

在对应10%、50%、75%和90%额定输出电压的充电电压下，分别进行10次点火

触发，总次数为40。记录每次输出电压的波形和幅值，比较相同充电电压下的每次

输出电压的波形和幅值，当某次输出电压输值小于同一充电电压下其他输出电压幅

值的（n-l）/n（n为冲击电压发生器级数），或波形不相同，则认为该次试验为不同

步。不同步次数的总和与总次数之比即为不同步率，不同步率应满足4.6.4条的要求。 

试验时，装置自触发（误动）和拒动，应视为一次不同步。 

5.3  电压利用系数测量 

冲击电压发生器输出端空载和接所要求的负载，在10%和100%的额定输出电压

下，分别进行10次试验，记录每次输出电压的幅值、波形和充电电压，电压利用系

数为输出电压的幅值与充电电压和冲击电压发生器级数的乘积之比。电压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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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4.5条的要求。 

5.4  充电电压校核 

在充电电压范围内，采用手动和自动方式分别设定5个预置充电电压，并对冲击

电压发生器充电，采用总不确定度不超过眪3兆直流电压测量装置测量冲击电压发生

器第一级电容器（或直流分压器）上的电压，每次实测到的电压值与预置充电电压

值的偏差应满足4.8.2条的要求。 

5.5  抗干扰能力试验 

在80%的额定输出电压下，棒板间隙发生闪络3次，干扰幅值测量按GB/T 

16927.2—1997中5.5.4条进行。干扰性能应满足4.8.3条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冲击电压发生器装置属于组装性且非批量产品，产品的检验分出厂试验和验收

试验。每台产品应按表1进行出厂试验，如某项试验不合格，允许更换组件或进行调

整，直至全部试验项目合格。 

装置在使用场所组装后，应进行验收试验。验收试验项目与出厂试验项目相同。 

表1  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依据 试验方法 

1 外观及回路接线检查 4.6.1； 7.1 5.1 

2 绝缘件检查及电阻阻值测定 4.3； 4.6.3 5.1 

3 控制系统各项功能检查 4.8.1 5.1 

4 本体和截波装置同步性能试验 4.6.4； 4.7 5.2 

5 测量系统校核 4.8.4 GB/T 16927.2 

6 波形测定 4.4.4 GB/T 16927.1 

7 电压利用系数测量 4.5 5.3 

8 充电电压枝核 4.8.2 5.4 

9 抗干扰能力试验 4.8.3 5.5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冲击电压发生器应在明显部位固定有耐久且不易腐蚀铭牌，内容有： 

a）产品名称、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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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产品代号 

c）产品标准号； 

d）制造商名称； 

e）出厂编号； 

f）制造年月。 

冲击电压发生器的充电变压器和主电容应有按相关标准的要求标识的铭牌。 

冲击电压发生器的波头和波尾电阻上应有名称及其阻值的标识，用颜色区分的

应在产品说明书中说明。 

7.2  包装与运输 

7.2.1  包装 

电容器、电阻、绝缘支柱及所有的绝缘件均应包装，包装箱内填以质地柔软的

衬垫，应有防雨措施，防止运输过程中受潮或碰撞。 

装置应附有全套的（包括标准件）安装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书、出厂试验记录、

产品外型尺寸图、运输尺寸图、拆卸一览表、铭牌或铭牌标志图、各件表及装箱单。

出厂资料应妥善包装，防止受潮及损坏。 

7.2.2  运输 

各绝缘筒及变压器的运输，应无严重振动、颠簸及冲击，并应保证所有配件不

受损。如果短途运输，在保证其不受损时，允许不包装。 

电容器搬运及运输过程中，其出线套管应向上。 

7.3  贮存 

产品所有部件应贮存在周围空气温度-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95%，无易

燃、易爆和对设备的部件有损害的气体和化学物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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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额定电压和能量系列 

 

A.1  额定电压系列 

冲击电压发生器额定电压推荐系列（单位：kV）： 

300、450、600、750、900、1050、1200、18010、2000、2200、2400、3200、

3600、4000、4800。 

A.2  额定能量系列 

冲击电压发生器额定能量推荐系列（单位：KJ）： 

5、10、15、20、25、30、50、80、100、120、140、160、180、200、220、240、

280、300、360、400、480。 


